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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东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峰峰集团” ）拟向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股份”或“收购人” ）转让

所持公司全部135,995,903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99%，以下简称“标

的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或“本次权益变动” ）。

2、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对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冀中股份直接持

有公司381,262,9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0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省国资委” ）不变。

3、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集团” ）批准，并经冀中股份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

让相关规定取得合规性确认等相关程序，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因冀中集团为冀中股份和峰峰集团的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 公司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等相关规定，就本次权

益变动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式进行。

一、本次权益变动概述

2022年2月16日，公司接到股东冀中股份、峰峰集团的通知，冀中股份与峰峰集团于2022年2月16

日签署《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峰峰集团拟将其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135,995,903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99%）转让给冀中股份，转让总价为人民币860,854,065.99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各方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直接拥有上市公司表决权的情况如下表所

示：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冀中股份 245,267,074 36.05%

峰峰集团 135,995,903 19.99%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冀中股份 381,262,977 56.04%

峰峰集团 0 0.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冀中股份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81,262,977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04%，冀中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

因冀中集团为冀中股份和峰峰集团的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 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国资监管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已获得冀中集团批准，并经

冀中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按照上交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取得合规性确认等相关

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就本次权益变动收购人免于以要约

方式进行。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冀中股份

冀中股份为本次权益变动下标的股份的受让方。

企业名称：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0007183116254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国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353,354.685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8月26日

营业期限：1999年8月26日至2029年8月26日

注册地址及通讯地址：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本企业自产水泥、无碱玻璃纤维及制品的销售；粉煤灰销售；装卸搬运服务；

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房屋及设备租赁；钢材及设备配件、五金电料的经销；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零售（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或需前置审批的除外）；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煤炭开采；水泥用

石灰岩、水泥配料用砂岩露天开采；洗煤；水泥、无碱玻璃纤维及制品、电力、蒸汽的生产；会议、婚庆礼

仪及保洁洗衣服务；矿山工程承包；日用杂品、服装、鲜花礼品、预包装食品零售；正餐（含凉菜）、住宿

服务；烟草零售；污水处理及处理后中水的销售；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标准件、矿用产品的设计、制造、

安装、维修；机票代售；建材、生铁、铁精粉、铁合金、电器、金属材料及制品、阀门、电缆、焦炭、轴承的销

售；招标代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冀中集团直接持有冀中股份32.81%的股份，通过下属控股的峰峰集团、冀中能源邯郸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冀中股份16.90%、6.88%、0.57%的股

份，合计持有冀中股份57.16%的股份。 河北省国资委为冀中股份实际控制人。

冀中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峰峰集团

峰峰集团为为本次权益变动下标的股份的转让方。

企业名称：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105670924W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存玉

注册资本：人民币305,127.81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8日

营业期限：2003年7月18日至2053年7月18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太中路2号

通讯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高开区联通南路16号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按资格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劳务派遣：能源及新能源

的管理、服务与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洗选；选煤工程技术服务及咨询、选煤厂运营管

理、焦炭及焦化产品、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机械、电器设备制造、销售；电力、煤气生

产、销售；建筑施工；矿用支护材料生产、加工和销售；矿用皮带机械备件加工和销售；地质钻探、矿产

勘查、注浆；铁路专用线及自备车辆设备运营；物资销售；仓储、物业服务；广告；印刷；住宿；餐饮；中西

医医疗；电影放映；房屋、设备及场地租赁；通信、计算机信息、有线电视业务代理；职业技能培训、图书

馆、文化娱乐、艺术表演场馆、文艺创作与表演；房屋修缮、房地产中介、供水、电、热、气服务、管道维

修、公路运输、机械、机电设备及零配件加工、修理；设备吊装；水处理；木材加工；木器加工、环卫及家

政服务；园林绿化；食品、花卉、饮料、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预包装食品、米面制品及

食用油、糕点、糖果及糖、果品、蔬菜、肉、禽、蛋、奶及水产品、调味品、酒、茶叶、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烟

的零售；学前教育、洗浴。 二类机动车维修（发动机修理）；汽车租赁；汽车装具、汽车美容、汽车清洗；

酒店及餐饮管理服务；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煤油零售（限分支机构使用）；危险化学品（有

效期2020年9月29日至2023年9月28日，以许可证核定为准）；商务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专业化

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冀中集团持有峰峰集团94.68%股权， 为峰峰集团控股股东。 河北省国资委为峰峰集团实际控制

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峰峰集团与冀中股份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峰峰集团

乙方（受让方）：冀中股份

2、 转让股份的性质、 数量及比例： 峰峰集团所直接持有的金牛化工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135,

995,903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的比例为19.99%。

3、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应以金牛

化工股票在本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 且不低于该算

术平均值。以上述计算方式为基础，并经双方充分协商，拟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6.33元/股，股份转

让价款总计860,854,065.99元，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金牛化工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

4、付款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作为对价进行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和期限为：

（1）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冀中股份向峰峰集团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标的股

份转让价款总额的50%作为保证金；

（2）自《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冀中股份向峰峰集团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标的股份

剩余全部转让价款（前项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5、标的股份过户安排：

（1）《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冀中股份已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已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互相配合提交上

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在取得上交所合规确认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

份过户所需手续。

（2）标的股份由峰峰集团过户至冀中股份名下之日，即为标的股份的交割日。 于交割日起，冀中

股份获得标的股份完全的所有权， 享受金牛化工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全部股东

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3）在标的股份交割手续的办理过程中，双方应当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积极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效证明文件、证券账户资料及付款凭证等。

（4）本次股份转让为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转让，不涉及金牛化工人员安置及债权债务处置事项。

6、税费：

因签订和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

存在任何代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除《股份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

或完成《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收费及支

出。

7、协议签订时间：2022年2月16日

8、协议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待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效：

（1）本次股份转让双方履行了本次股份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2）《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

（3）本次股份转让已获得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冀中股份持有上市公司245,267,074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6.05%；峰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35,995,90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9.99%。 冀中股份为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河北省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冀中股份持有上市公司381,262,977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6.04%；峰峰集团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冀中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

五、本次股份转让履行的相关程序

因冀中集团为冀中股份和峰峰集团的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系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 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等国资监管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已获得冀中集团审批通过，

并经冀中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按照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取得

合规性确认等相关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因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冀中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下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等相关规定，就本次权

益变动冀中股份免于以要约方式进行。

六、本次股份转让存在的风险

（一）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按照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相关程

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权益变动存在交易各方未依约履行义务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一）关于原股东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控股股东与原股东将继续严格履行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冀中股份、峰峰集团将继续严格履行作为金牛化工承诺主体作出的相关承

诺，包括保持金牛化工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等承诺，承诺期限为长期有效。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最近一期半年报）。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冀中股份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应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三）经公司查询“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 ，未查询到冀中股份属于被执行人。

（四）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等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将于近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五）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峰峰集团与冀中股份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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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3,810.00万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2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2156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259.61万股，公司股票已于

2019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售股，共涉及10名股东，分别为李纪玺、上海威

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孙海玲、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书坤、上海威罡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优势易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威仕敦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杨登彬及陈军峰。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

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33,810.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9.37%，将于2022年2月22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9年2月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25,960,1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42,596,1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83,364,000股。

2020年2月24日，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学峰、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6名股东锁定期为12个月的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45,264,000股上市流通。 前述限售股上市流通后， 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

化，仍为425,960,1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7,860,1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8,100,

000股。

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5月1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

票。 截至本公告日，累计转股数量为725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425,960,825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87,860,82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38,100,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如

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李纪玺先生和孙海玲女士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25%；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股份

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2、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李书坤

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佛山优势易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威仕

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杨登彬、陈军峰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企业/本人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李纪玺先生和孙海玲女士承诺：

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人减持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 1、减持方式。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等。

2、减持价格。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3、减持期限。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

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4、本人在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所减持的公司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

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5%。

2、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

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1、减持方式。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

等。 2、减持价格。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3、减持期限。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

持。 4、本企业减持威派格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企业所持威派格股份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本企业届时所持

股份总数的50%，本企业在所持威派格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24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不超过届时所持

股份总数的10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规则以及相关股

东作出的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3,810.00万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2月22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李纪玺 248,577,000 58.36 248,577,000 0

2

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050,000 7.29 31,050,000 0

3 孙海玲 25,875,000 6.07 25,875,000 0

4

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597,000 2.25 9,597,000 0

5 李书坤 6,900,000 1.62 6,900,000 0

6

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900,000 1.62 6,900,000 0

7

佛山优势易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77,000 0.68 2,877,000 0

8 浙江威仕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492,000 0.59 2,492,000 0

9 杨登彬 1,916,000 0.45 1,916,000 0

10 陈军峰 1,916,000 0.45 1,916,000 0

合计 338,100,000 79.37 338,100,000 0

注1：上述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

流通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

流通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85,184,000 -285,184,00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2,916,000 -52,916,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38,100,000 -338,1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87,860,825 338,100,000 425,960,82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7,860,825 338,100,000 425,960,825

股份总额 425,960,825 0 425,960,82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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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首

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后不通过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李纪玺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孙海玲女士、 李书坤先生、 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威

罡” ）、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威淼” ）出具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解禁后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承诺情况

李纪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海玲女士、李书坤先生、威罡、威淼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的股数分别为248,577,000股、25,875,000股、6,900,000股、6,900,000股和31,050,000股。前述股

东合计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319,302,000股均于2022年2月22日解除限售。 基于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并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李

纪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海玲女士、李书坤先生、威罡、威淼承诺自上述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

之日起12个月内（2022年2月22日至2023年2月21日）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若在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式产生新增股份的，对新增股份亦遵守前述

不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李纪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海玲女士、李书坤先生、威罡、威淼违反上述承

诺事项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所得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上述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流通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威派格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二、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控股股东李纪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海玲女士、李书坤先生、威罡、威淼严

格遵守上述承诺，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暂停及恢复申购、赎回及定

期定额投资(如有)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及投资运作情况，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鉴于2022年2月

21日纽约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2年2月21日起暂停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

投资（如有）业务，并自2022年2月22日起恢复下列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如有）业务，届

时本基金管理人不再另行公告。

相关基金具体暂停及恢复相关业务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暂停/恢复

申购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赎回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否暂停/恢复

转换转入业务

是否暂停 /恢

复转换转出业

务

银华全球核心优

选证券投资基金

183001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抗通胀主题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161815 是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银华工银南方东

英标普中国新经

济行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QDII）

159822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1月9日发布的《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10万元

以下（含10万元）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183001）自2022年2月22日起继续暂停1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在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暂停申购

及赎回业务期间，银华工银南方东英标普中国新经济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

二级市场交易业务将正常进行。

3、若境外交易所休市日安排、境外主要投资场所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 本公司将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

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拨打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或者400-678-3333）获取相关信息。

4、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河财富”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2月17日起，大河财富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的申购、赎回及转换(如有)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业务开通具体情况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申购/赎回

是否开通

转换转入

是否开通

转换转出

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604 是 是 是

2

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002269 是 是 是

3

银华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003940

C：014047

是 是 是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湖滨路109号瑜赛进丰高新财富中心26层1号

法定代表人 赵鹰龙

客服电话 0851-88235678 网址 http://www.urainf.com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2、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3、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金，目前仍处于封

闭期，具体开放相关业务的日期以本公司后续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4、根据大河财富与银华基金的业务约定，大河财富暂不开通其代销银华基金公司旗下全部基金

（包含今后代销的银华基金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大河财富与银华基金调整规则后，大

河财富开通银华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攀赢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2月18日起，增加攀赢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

的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业务开通具体情况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申购/赎回

是否开通

定期定额

投资

是否开通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活动

1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基金份额

000286 是 是 是 是

2 银华添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91 是 否 是 是

3 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29 是 否 是 是

4

银华安颐中短债双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4839 是 是 是 是

5

银华安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基

金份额

014670 是 是 是 是

6

银华安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基

金份额

014638 是 是 是 是

7

银华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006415 是 否 是 是

8

银华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008677 是 是 是 是

9

银华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009541 是 是 是 是

二、 费率优惠活动

1、自2022年2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若有）上述基金，费率折扣以

代销机构具体安排为准，但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最新公

告信息为准。

3、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

相关规则及流程请以各参加活动代销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代销机构的各地代销网点及联系方式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5、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三、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6、128号大华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卫东

客服电话 021-68889082 网址 www.pytz.cn

2.�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四、 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2、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参加活动代销机构最新公

告信息为准。

3、同一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4、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银华安颐中短债双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银华安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基金份额、银华安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D类基金份额定期定额投资的最低金额为1元，其余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最低金额为10元。

如代销机构开展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满足上述规定后如有不同的，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

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

5、银华添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华茂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短期

政策性金融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处于封闭期， 具体开放相关业务的日期以本公司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5、银华安颐中短债双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最短持有期为两个月，敬请投资者留意。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06� �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2-01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协和路19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79,217,8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1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1,668,016 98.6216 118,543,517 1.1879 19,006,359 0.1905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71,176,038 99.9194 7,866,579 0.0788 175,275 0.001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张玉良 9,947,591,841 99.6831 是

3.02 张蕴 9,920,919,459 99.4158 是

3.03 耿靖 9,970,803,073 99.9157 是

3.04 徐孙庆 9,956,146,204 99.7688 是

3.05 曾文慧 9,960,352,511 99.8110 是

3.06 胡欣 9,954,008,286 99.7474 是

3.07 刘延平 9,960,086,184 99.8083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管一民 9,969,737,690 99.9050 是

4.02 乔依德 9,970,030,048 99.9079 是

4.03 王开国 9,961,692,449 99.8244 是

4.04 张军 9,970,628,346 99.9139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杨绿波 9,970,350,516 99.9111 是

5.02 陈华 9,948,984,092 99.697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上

半年度担保额度的

议案

383,750,013 73.6141 118,543,517 22.7400 19,006,359 3.6459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513,258,035 98.4573 7,866,579 1.5090 175,275 0.0337

3.01 张玉良 489,673,838 93.9332

3.02 张蕴 463,001,456 88.8167

3.03 耿靖 512,885,070 98.3858

3.04 徐孙庆 498,228,201 95.5742

3.05 曾文慧 502,434,508 96.3811

3.06 胡欣 496,090,283 95.1641

3.07 刘延平 502,168,181 96.3300

4.01 管一民 511,819,687 98.1814

4.02 乔依德 512,112,045 98.2375

4.03 王开国 503,774,446 96.6381

4.04 张军 512,710,343 98.3523

5.01 杨绿波 512,432,513 98.2990

5.02 陈华 491,066,089 94.200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上述第1至5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爱婉、程灿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2022-012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2月16日在上海市协和路193号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2名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玉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徐孙庆先生、胡欣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战略委员会：张玉良（主任委员）、徐孙庆、胡欣、张蕴、耿靖、乔依德；

提名委员会：张军（主任委员）、乔依德、王开国、徐孙庆、刘延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开国（主任委员）、管一民、张军、胡欣、耿靖；

审计委员会：管一民（主任委员）、乔依德、王开国、张蕴、曾文慧。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请张玉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请张蕴女士、陈军先生、耿靖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请王晓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附件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玉良，中国国籍，男，195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党委委

员、副书记，上海市农委机关主任科员，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等职务。 1992年创办上海绿地总公司

（即绿地集团前身），并先后担任上海绿地总公司总经理，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等职务。 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张蕴，中国国籍，女，1970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先后担任绿地集团房地产市场营销部销售经理，

绿地集团房地产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绿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绿地集团资

产经营及商业事业部总经理，上海绿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绿地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绿地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

事、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

陈军，中国国籍，男，1975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担任绿地集团成都房地产事业部总经

理助理，西安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助理，西安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西安（西北）房地产事业部总经

理，绿地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绿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等职

务。 现任本公司执行总裁。

耿靖，中国国籍，男，1974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上海银行张杨支行行长、浦东分行公

司金融部总经理、总行营业部副总经理，爱建证券董事、常务副总裁（主持工作），爱建信托常务副总

经理（主持工作），长江养老保险副总裁等职务。 加入绿地集团后，先后担任绿地金融控股集团董事

长、总裁，绿地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绿地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王晓东，中国国籍，男，1977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2004年加入绿地集团至今，先后担任绿

地集团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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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2月16日在上海市协和路193号以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监事2人，以通讯方式参会的监事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朔妤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2月17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2年2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在山西证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并参与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

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1）

2.�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3302）

3.�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4.�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6）

5.�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

6.�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8）

7.�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9）

8.�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0）

9.�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1）

10.�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33012/C类233013）

11.�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233015）

12.�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024/C类000025）

13.�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9）

14.�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4）

15.�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19/C类000420）

16.�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1）

17.�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708）

二、业务办理

1.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上述各基金相关业务公告为准，投资者可与山西证券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山西证券的规定。

2）投资者可与山西证券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2.具体业务办理程序请遵循山西证券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其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本公司

可能因故暂停上述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投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

告为准。

三、费率优惠活动

自2022年2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山西证券申购、定投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各基金享有的具体折扣

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山西证券的活动公告为准。 基金原申购费率如适用固定费用的，则仍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赎回、转换业务。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山西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本次活动的折扣及活动

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山西证券的有关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3

网址：www.i618.com.cn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址：www.m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摩主题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2330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和《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2月1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2月1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行

注：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的起始日为2022年2月17日，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为5,000,000.00�

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500万元的申购业务、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金额高于500万元，本基金

将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累计申请金额

高于500万元，本基金将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对逐笔累加至不超过500万元（含）的申请确认

成功，其余申请将确认失败。

2、2022年2月22日起恢复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在暂停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68 （免长途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ms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应

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

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

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